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呂 112 偵續 56 詐欺 雄高分檢 蘇○瀅 不起訴處分

為 113 偵 13190 詐欺等 仁武分局 林○凱 起訴

為 113 偵 15040
家庭暴力之妨害名

譽
張○明 陳○卿 不起訴處分

為 113 偵 15044 詐欺等 仁武分局 楊○寬 起訴

為 113 偵 15153 詐欺等 仁武分局 廖○增 起訴

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公告日期： 113年8月14日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
